附件
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项目单位：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项目名称：泰州市药品进口口岸药检所综合楼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察
	核准
	
	
	核准
	
	核准
	

	设计
	核准
	
	
	核准
	
	核准
	

	建筑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安装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监理
	核准
	
	
	核准
	核准
	
	

	主要设备
	核准
	
	
	核准
	核准
	
	

	重要材料
	
	
	
	
	
	
	

	其他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同意项目单位按照此方式招标（勘察费用初定10.5万元，低于国家《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五条所规定的必须招标标准，同意采用邀请招标方式。设计（土建+实验室）费用初定185万元，因实验室设计专业性较强，潜在投标人较少，根据国家《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第一款有关规定，同意采用邀请招标方式。）



备注：在空格中注明“核准”或者“不予核准”。

